
中国科学院

科发条财函字〔2015〕15 号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征集
2015年度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的通知
院属各有关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5年度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推荐工作已启动，为做好我院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组织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范围

1.对于促进科学发展、开拓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创性科研仪器的研制。

2.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或集成创新，用于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验证新原理、获取新数据的科研仪器的研制。

二、推荐原则

1. 申报项目必须是面向科学研究的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经费需求在1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1000万以下可向基金委自由申报）。

2. 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围绕院所重点工作，做好本单位项目的组织策划工作。各单位作为项目牵头单位仅限申报1项。
三、注意事项

1. 严格执行限项规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人）和正在承担（包括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的基金委项目总数限3项，基金委、科技部仪器类项目总数限为1项；项目获得资助后，原则上要求结题前该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其它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除外）。具体限项要求详见《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的“限项申请规定”。

2. 合理编制项目预算。应根据仪器研制的实际需要，客观、实事求是编制项目预算，如评审专家认定申请经费超过实际需求的30%，将不予资助。项目申请书经费预算部分请参照《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财教〔2011〕352号）相关要求执行。

3. 正确把握项目定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与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定位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强调仪器研制对学科发展的推进作用，不支持主要面对工程应用及推广的仪器研制，请申请人特别注意该专项项目的科学定位。

4.项目推荐单位应以本单位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自然科学基金委ISIS系统，在线填写并提交《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书》。其中：项目类别选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亚类选择“部门推荐”，正文报告按照撰写提纲填写（格式见附件）。
四、材料报送

项目推荐单位请于3月9日下班前，将在线填报生成的电子版项目申请书和基本信息发至zbc@cashq.ac.cn，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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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代谢 姜言彬

电  话：010-68597375/7318

附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2015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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